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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24-024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新平瀛洲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公司”或“债务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新平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 5,000 万元。公司累计为新平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5,000 万元，本次担

保前实际担保余额 1,686.71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情况如

下：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余额 1.17 亿元，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的余额 0.00

亿元，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的余额 1.68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5,000万元保证担保事项在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的授权额度内。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4 年 3 月 8 日，公司十一届八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2024 年 4月 18 日，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以上议案，公司预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亿元，

其中为新平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0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2

日、4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本公司临

2024-003、006、014 号公告。 

新平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溪

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了《最高额融资合同》，额度 1.00 亿元，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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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4年 8月 21日至 2025年 7月 9日；同日，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新平公司的上述最高额融资提供 5,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 

公司本次担保前为新平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686.71万元，本次担保后为新

平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5,0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15,000.00万元。 

本次公司为新平公司提供 5,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事项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公司十

一届八次董事会及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平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平瀛洲水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427MA6NECDB0K 

成立时间 2018年 10月 18日 

注册地址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大开门 

法定代表人 曹勇军 

注册资本 1.00亿元 

经营范围 水泥的生产、销售；水泥熟料、混凝土、水泥制品、建筑材

料、机电产品、粉煤灰、矿粉、渣粉、其他矿物外加剂的生

产加工、销售；建筑石料的开采、销售；火力发电；固体废

弃资源化处置利用；新型建材研发及其他技术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新平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157.50 22,412.20 

负债总额 9,733.49 8,801.00 

净资产 12,424.01 13,611.20 

资产负债率 43.9% 39.3% 

财务指标 2024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55.46 13,940.36 

利润总额 -1,383.39 -1,214.46 

净利润 -1,187.19 -1,027.52 

 

（三）被担保人新平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公司持有富达新型建材（蒙自）有限公司 100%股权。 



 

3 

富达新型建材（蒙自）有限公司持有新平公司 52%股权。 

公司间接持有新平公司 52%股权。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和反担保（股权质押）情况 

（一）《最高额融资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融资合同》：2024年 8月 21 日，新平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了编号

为 KM16（融资）20240005 的《最高额融资合同》，最高融资额度为 1.00 亿元，已

清偿的额度可循环使用，期限为 2024年 8月 21日至 2025年 7月 9日；融资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保函或华夏银行认可的其他授信业务种

类。 

2、《最高额保证合同》：2024 年 8月 21 日，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了编号为 KM16

（高保）2024000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新平公司上述《最高额融资合同》提

供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 2024 年 8 月

21 日至 2025 年 7 月 9 日。担保范围：新平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的【KM16(融

资)20240005】项下最高不超过 5,000万元债权的保证担保，具体为：主债权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

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主合同债务人

的应付费用。 

保证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反担保（股权质押）情况 

根据国资管理要求，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借款，以该非全资子公

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的形式提供反担保。公司与新平公司其他 3 名

股东已签订了最高额《股权质押合同》，新平公司其他股东持有其 48%股权，最高

额担保金额 1.92 亿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本次担保由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平公司提供，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子公司

实际经营之需要，公司对新平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和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能够对其

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综合考虑新平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水平，

本次担保的风险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新平公司提供 5,000万元保证担保的事项在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的授权额度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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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占净资产比例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6,704.42  2.32%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新平瀛洲水泥有限公司 5,000.00 1.73%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余额小计 11,704.42  4.05%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舜江水泥有限公司 16,758.00  5.79% 

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的余额小计 16,758.00  5.79% 

2023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9,300.48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余额 1.17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5%；

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的余额 0.00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0%；控股

子公司之间担保的余额 1.6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79%。 

公司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截至目前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22 日 


